
附件
1
1
4
 
年
「
第
九
屆
台
北
P
P
P
論
壇
」
計
畫

壹
、
計
畫
目
的
:

在
數
位
經
濟
時
代
,
5
G
、
智
慧
城
市
、
互
聯
網
、
A
I
應
用
等
數
位
基
礎

建
設
已
成
為
國
家
競
爭
力
關
鍵
。
然
而
數
位
建
設
往
往
需
要
高
額
投
資
,

且
技
術
發
展
快
速
,
政
府
若
單
獨
推
動
可
能
面
臨
資
金
與
技
術
落
後
的

風
險
,
P
P
P
模
式
可
作
為
解
決
方
案
。
財
政
部
於
1
1
1
年
1
2
月
總
統
令
修
正

公
布
促
進
民
間
參
與
公
共
建
設
(
促
參
法
)
部
分
條
文
,
將
「
數
位
建
設
」

納
入
適
用
促
參
公
共
建
設
類
別
,
鼓
勵
地
方
政
府
引
進
民
間
資
源
,
以

公
私
協
力
方
式
共
同
參
與
推
動
國
家
數
位
建
設
。

亞
太
公
私
合
夥
建
設
(
P
P
P
)
發
展
協
會
每
年
均
辦
理
「
台
北
P
P
P
論
壇
」
,

並
邀
請
產
、
官
、
學
界
與
會
,
得
能
相
互
探
討
P
P
P
在
現
代
化
國
家
扮
演

之
角
色
與
功
能
,
同
時
凝
聚
社
會
各
界
對
P
P
P
的
共
識
並
提
供
政
府
部
門

參
考
、
運
用
,
今
(
1
1
4
)
年
「
第
九
屆
台
北
P
P
P
論
壇
」
以
「
數
位
藍
圖
,

促
參
同
行
」
為
主
軸
,
研
討
公
私
協
力
推
動
數
位
建
設
與
發
展
相
關

議
題
,
期
民
間
更
有
意
願
積
極
投
入
中
央
及
地
方
政
府
數
位
P
P
P
推
動
,

以
發
揮
促
參
2
.
0
效
益
,
精
進
國
家
數
位
建
設
。

貳
、
計
畫
執
行
單
位
:

主
辦
單
位
:
社
團
法
人
亞
太
公
私
合
夥
建
設
(
P
P
P
)
發
展
協
會

財
團
法
人
中
華
跨
域
管
理
教
育
基
金
會

參
、
計
畫
執
行
日
期
:
1
1
4
年
8
月
1
5
日
(
五
)

肆
、
計
畫
執
行
地
點
:
臺
北
市
立
聯
合
醫
院
萬
華
國
際
會
議
廳

(
臺
北
市
萬
華
區
 
胛
大
道
1
0
1
號
1
1
樓
)

伍
、
計
畫
對
象
:
擬
參
與
者
包
含
公
務
機
關
職
員
、
私
人
企
業
經
理
人
、
社
會

人
士
及
協
會
邀
請
之
貴
賓
,
預
計
約
2
0
0
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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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九
屆
「
台
北

 
P
P
P

 
論
壇
」
議
程

論
壇
主
軸
:
「
數
位
藍
圖
,
促
參
同
行
」
 

-
 
智
慧

 h
i
g
h

 
起
來
~

日
期
:
1
1
4
年
8
月
1
5
日
(
五
)

地
點
:
臺
北
市
立
聯
合
醫
院
萬
華
國
際
會
議
廳

(
臺
北
市
萬
華
區
 

大
道
1
0
1
號
1
1
樓
)

時
間

研
討
議
題

主
講
人

1
3
:
0
0

報
到

1
3
:
3
0

1
3
:
3
0

A
P
P
P
A
 
張
瑞
 
理
事
長

開
幕
致
歡
迎
詞

中
華
跨
域
管
理
教
育
基
金
會
 
吳
秀
光
董
事
長

1
3
:
4
0

1
3
:
4
0

貴
賓
致
詞

財
政
部
莊
翠
雲
部
長
(
暫
定
)

數
位
發
展
部
 
黃
彥
男
部
長
(
致
詞
並
演
講
)

1
3
:
5
0

1
3
:
5
0

運
用
P
P
P
 
精
進
國
家
數
位
建
設

主
講
人
:
數
位
發
展
部
 
黃
彥
男
部
長

1
4
:
3
0

1
4
:
3
0

休
憩

1
4
:
5
0

1
4
:
5
0

1
5
:
3
0

「
主
權
 
A
I
 
算
力
中
心
:

跨
界
共
創
的
新
契
機
」

主
講
人
:
緯
創
科
技

沈
慶
堯
營
運
架
構
長
暨
技
術
長

1
5
:
3
0

公
私
協
力
從
零
到
一
:

臺
北
智
慧
城
市
創
新
實
證

主
講
人
:
臺
北
市
政
府
資
訊
局
 
趙
式
隆
局
長

1
6
:
1
0

1
6
:
1
0

主
持
人
:
吳
秀
光
董
事
長

綜
合
座
談

1
6
:
5
0

1
6
:
5
0

致
謝
詞

座
談
人
:
數
位
發
展
部
部
長
或
代
表
、

三
位
主
講
者

A
P
P
P
A
 
張
理
事
長

1
7
:
0
0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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